附件2

2018年天河区游泳精英赛规程（初稿）

一、竞赛日期：2018年5月19-20日(暂定）
二、报名时间：2018年4月10-4月20日

三、比赛地点:华师附中游泳馆
四、年龄组别和竞赛项目：报名网址（www.ydh.cc）
（一）少年乙组（男、女）: (2003年1月-2004年12月31日)
全能：（100米）蝶、仰、蛙、自+200米混+400米自由泳
接力项目：100米自由泳（需要竞争接力者报名）

（二）少年丙组（男、女）: (2005年1月-2006年12月31日)

全能：（100米）蝶、仰、蛙、自+200米混+400米自由泳

接力项目：100米自由泳（需要竞争接力者报名）
（三）儿童甲组（男、女）：(2007年1月-2007年12月31日)

全能：（100米）蝶、仰、蛙、自+200米混+400米自由泳

接力项目：100米自由泳（需要竞争接力者报名）
（四）儿童乙组（男、女）：(2008年1月-2008年12月31日)

全能：（100米）蝶、仰、蛙、自+200米混+400米自由泳

接力项目：50米自由泳（需要竞争接力者报名）
（五）儿童丙组（男、女）：(2009年1月-2010年12月31日)

全能：（100米）蝶、仰、蛙、自+200米自由泳、200米混

接力项目：50米自由泳（需要竞争接力者报名）
注：

1 少年乙组、少年丙组、儿童甲组、乙组每人限报两个100米（人数不限报）；200米混、400米自（全能必须游报名必须填上），儿童丙组每人限报两个100米，200米自（全能必须游报名必须填上）、200混（单项不计入全能总分，成绩限制4分内才可以报名；报名运动员必须在报名网上填写个人该项目最好成绩）。
②每个年龄组要参加接力项目的运动员必须参与接力报项（少乙、少丙、儿甲参加自由泳全能的运动员，100米自由泳成绩可作接力参考）；综合成绩前四名进入市锦标赛接力主力名单第五名替补（最终名单由区主教练决定）。

五、参赛办法：

（一）各参赛运动员必须代表天河区在广州市注册成功或已报名办理注册手续，方有参加本次比赛的资格。

（二）各参赛运动员必须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代身份证原件，交由裁判员核对参赛报名表无误后方可上场比赛，否则不得上场比赛。

（三）各代表队必须为所有参赛运动员购买比赛期间（含交通往返途中）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并向大会交验保险原始凭证，方可参赛。
（四）各参赛运动员，须经县级（含县级）以上医务部门检查证明身体健康，方可参加比赛。

六、竞赛办法：

（一）执行国家体育总局最新审定的《游泳竞赛规则》。

（二）比赛裁判员由大会统一调派。

（三）各年龄组别参赛运动员每人限报两项，参赛人数不限报。

（四）运动员报名必须在报名网站填写运动员个人参赛最好成绩和参赛全能的项目。

（五）比赛采用一次性出发，所有项目只进行一次性决赛。按成绩排列名次，成绩相同者名次并列，无下一名次。

（六）凡参加自由泳比赛者必须用爬泳游完全程。

（七）比赛项目200米自由泳、400自由泳视当时比赛情况由总裁决

定是否并组进行，两人一条泳道。

（八）少年乙组、少年丙组、儿童甲组、儿童乙组全能由100米单项、200米混合泳和400米自由泳组成；儿童丙组全能由100米单项、200米自由泳组成，200米混合泳为单项（成绩限制4分内才可以报名参加,如在4分外可以不用报名参赛，不影响全能成绩）。
（九）少年乙组、少年丙组、儿童甲组、儿童乙组、儿童丙组全能记分按成绩评分表总分除以3计；如成绩相等，则以小数点后三位数决定名次；如仍相等，则以混合泳成绩决定名次，儿童丙组以200米自由泳成绩决定名次。

七、选拔标准：

（一）在省、市队训练的运动员和我区优秀运动员优先考虑选拔（最终名单由区主教练决定））。

（二）少年乙组、少年丙组、儿童甲组、儿童乙组、儿童丙组按每个全能总分排名选拔前两名运动员出线（最终名单由区主教练决定））。

八、报名与领队联席会议：

（一）报名时间：2018年4月10-4月20日，以辖区内各训练网点、俱乐部为单位统一网上报名，报名运动员必须在报名网上填写个人该项目最好成绩;网上报名地址为：（www.ydh.cc）。一经报名不得更改，逾期报名，不得参赛。

（二）领队联席会议：时间及地点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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